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PAPER_NUMBER]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
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
粤中三角执催字〔2025〕417号
名称：中山市三角镇厚物百货店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42000MA********
经营者姓名：陈健明
居民身份证：44200019****31****
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****
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DECIDE_REASON]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LEGAL_NAME_DETAIL]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DECIDE_DATE]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D_N_NUM]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DECIDE_ARRIVE_DATE]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PERFORM_TERM]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PERFORM_CONTENT]因你单位未按规定报送并公示年度报告，本单位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第七十条“市场主体未按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期限公示或者报送年度报告的，由登记机关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，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的规定，于2025年8月14日对你单位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粤中三角执罚字〔2025〕417号），已于2025年10月9日送达你单位，要求你单位于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，到指定银行网点缴纳罚款人民币捌佰元整，而你单位逾期未履行该义务。
现催告如下：
1、请你单位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履行上述义务；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、申辩意见，请在该期限内向本单位提出。
[bookmark: PO_000000100_s_1_c__n_FORCE_CONTENT]2.如无正当理由，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，本单位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联系人：郭先生、关小姐
联系电话：0760-89936316
单位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月湾路20号



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
[bookmark: seal_time][bookmark: _GoBack] 　　　　2025年10月29日
受送达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：   受送达人 1 粤信签	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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